
武昌首义学院文件
院人〔2015〕12号


关于五、六级副教授岗位聘用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学校竞聘工作组审定并公示无异议，校长办公会批准：聘宋华任五级副教授、聘程海英等6名教师任六级副教授，岗位聘用起始时间为2015年10月1日。
具体名单如下：

1.五级副教授（1人）：

艺术设计学院：宋华

2.六级副教授（6人）：

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：程海英

机电与自动化学院：吴修玉

城市建设学院：陈金洪、张小菊

经济管理学院：李林

艺术设计学院：陈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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